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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习生守则实习生守则

实习生在实习过程中，既是学生，又是教师，具有双重身份。既要按照教师的标

准当好教师，又要虚心向教师学习，当好学生。实习生在实习过程中，是学习和实践的

主体，应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，运用所学基础理论知识和技能，结合中小学实

际，在教中学，在学中教，边教边学，逐步缩小学生与教师的距离，圆满完成教育实习

的各项任务。

1.服从带队教师和实习学校的领导，严格遵守实习工作规定和实习学校规章制

度。

2.实习生接受双方教师的指导。在实习工作过程中如有不同意见或建议，应及时

请示汇报，必须取得指导教师同意后方可实施，不得擅自做主。

3.在实习课堂教学和班主任工作中，实习生应事前编写教案和计划送交双方指导

教师审阅，进行试讲或讨论，经批准后才能上课或进行班级工作。

4.实习生要以人民教师应有的师德严格要求自己。工作认真负责，学习刻苦钻

研，生活艰苦朴素，衣着整洁大方。实习期间不得有与教师身份不相符的言行，要教书

育人，言传身教，做学生的表率。

5.实习生之间要团结互助，互相尊重，取长补短，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，发

扬集体主义精神，共同完成各项实习任务。

6.实习生实行坐班制，不得迟到、早退。在实习学校住宿的实习生，应遵守该校

的作息时间，并做好治安保卫及清洁卫生工作。

7.实习期间，一般不准请事假，病假需持医生证明。由于特殊原因必须请假时，

须事先办理请假手续。请假不超过1天的，由实习学校教导处批准；请假1天以上的，经

带队指导教师和实习学校教导处同意后，报院部实习工作领导小组批准。实习期间因故

请假时间超过全部实习时间三分之一或无故缺席者，应责令其补足实习时间或重新实

习。在补足实习时间阶段的所有费用由学生自理。未补实习或补足时间后实习成绩仍不

能达到要求者，其实习成绩按不及格处理。

8.实习期间，动用实习学校的器物，应征得有关部门同意，使用后要按时归还。

如有损坏或遗失，要及时汇报，并照价赔偿。

9.对于违反纪律的实习生，指导教师应当进行批评教育，对屡教不改或态度恶劣

者，指导教师可向实习领导小组建议中止该生的实习，实习成绩以不及格论处。情节严

重者，可给予必要的纪律处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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